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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4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18－112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了落实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战略转型规划中提出的彻底退出房地产行业的既定目标，以优质资产良好

的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扶持高温合金业务进一步发展，并确保转型期内公司

的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计划与大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

集团”）进行重大资产置换，其中：拟置出标的资产为公司持有的常州万泽

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万泽天海”）股权以及西安新鸿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股权，拟置入标的资产为万泽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内蒙古

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双奇”）的控股股权。本次筹划的

重大资产置换事项基本情况详见公司 2018 年 5 月 25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股票复牌且继续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78）。 

根据公司战略转型规划，公司选择高温合金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作为

重点战略发展方向，目前公司的高温合金产业化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为

确保公司仍以高温合金为主业实施战略转型，公司拟阶段性推进本次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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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置换事项，先以所持有的常州万泽天海 50%股权与万泽集团持有的内

蒙双奇 34%股权进行置换（以下简称“本次资产置换”）。经公司与万泽集

团协商，同意确定本次置出资产（常州万泽天海 50%的股权）价格为

52,970.00 万元（参考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泽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拟股权置换所涉及的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常州万泽天海置业

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05,903.53 万元），本次置入资产（内

蒙双奇 34%的股权）价格为 40,120.00 万元（参考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

具的《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

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18,000.00 万

元），差额部分 12,850.00 万元由万泽集团以现金方式补足。 

根据公司与万泽集团签署的《资产置换协议》约定，为保持经营管理

的连续性和延续性，万泽集团承诺不对常州万泽天海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成员进行变更，并将其所持常州万泽天海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公司

行使，并由公司全权委任董事，确保公司拥有常州万泽天海完整的经营管

理权限。本次资产置换后，公司仍持有常州万泽天海 50%股权并维持对常

州万泽天海的控制权。 

同时，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事项，与交易对方及有关方

进行沟通，并督促中介机构继续对相关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工作，积极推进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方案的确认及完善工作，及时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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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信息。 

2、鉴于本次资产置换交易对方万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资产置换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黄振光先生、毕天晓

先生、陈岚女士、蔡勇峰先生对此议案进行回避表决，有表决权的三位独

立董事王苏生先生、陈伟岳先生、张汉斌先生表决同意此议案。本次资产

置换事项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资产置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

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笋岗西路黄木岗金源山大厦四层西侧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林伟光 

5、注册资本：68,100.00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34178174Q 

7、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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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企业形象策划；物

业管理；小区园林绿化（不含市规划区内项目绿化）；建材购销；珠宝首饰、

工艺品的设计及销售；房屋租赁；开办民办教育机构。 

8、主要股东：深圳市万泽实业有限公司持股 79.30%，林伟光持股

20.70%。 

9、实际控制人：林伟光。 

10、万泽集团主要业务为从事各类投资活动和经营租赁业务。万泽集

团旗下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和医药业务。 

11、万泽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69,320,819.08 

净资产 2,489,820,842.23 

项目 2017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7,773,553.13 

净利润 31,143,482.72 

12、万泽集团目前持有公司 52.28%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13、经查询，万泽集团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置出目标公司名称：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常州万泽天海 100%股权，本次拟置出资产为常州万泽天海

50%股权。本次置出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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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

其他情况。 

2、住所：武进区雪堰镇雅浦村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黄振光 

5、注册资本：63,009.8012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27990579989 

7、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宿、食品经营（限《食品经营许

可证》核定范围）（限分公司经营）；休闲垂钓；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物业

管理和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8、主要股东：本公司持有常州万泽天海 100%股权。 

9、设立时间：2007 年 03 月 22 日 

10、经查询，常州万泽天海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1、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常州万泽天海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37,783,160.93 806,392,200.65 

负债总额 437,099,255.74 324,485,570.53 

净资产 800,683,905.19 481,906,630.12 

应收账款总额 5,602,400.00 19,147,800.00 

项目 2018 年 1-7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7,084,913.14 242,416,25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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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60,457.66 49,444,092.36 

净利润 -701,189.93 36,009,408.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145,183.46 352,042,032.48 

12、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置换所涉及的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

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 20091 号），常

州万泽天海的资产评估结论如下： 

经资产基础法评估，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月 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05,903.53万元，评估增值 25,833.21

万元，增值率 32.26%。经过收益法评估，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于评

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 103,400.00 万元。 

资产基础法是从资产的再取得途径考虑的，反映的是企业现有资产的

重置价值，目前企业的主要资产为一期 DEF 岛别墅在建项目及二期待开发

项目，在资产基础法中分别采用成本法及假设开发法进行了评估，能够较

为准确的反映委估资产目前的价值。故本次评估取资产基础法结果。 

（二）置入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置入目标公司名称：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泽集团直接持有内蒙双奇 77.78%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万泽

医药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内蒙双奇 22.22%股权，本次拟置入资产为万泽

集团直接持有的内蒙双奇 34%股份。本次置入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司法措

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路 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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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法定代表人：林伟光 

5、注册资本：6,892.34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000114186739P 

7、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片剂、硬胶囊剂（阴道用）；散剂药品。生物

制品、化学药、化学原料药、中蒙药、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的研究、开发

及技术转让、咨询；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内蒙双奇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人体微生态制剂研发、生产、销售，是

首批通过国家新版 GMP 认证的企业，也是《中国药典》三部（2010 年版）

中“微生态活菌制品总论”的参编单位。内蒙双奇拥有成熟的菌株益生功

能筛选平台技术、菌粉生产技术、制剂生产技术，专注于消化和妇科两大

微生态系统，与国内微生态领域基础研究团队、临床应用消化科、妇科领

域专家建立了广泛、深入的合作，有一支稳定、成熟和专业化的微生态制

剂研发生产技术团队。内蒙双奇的主要产品为国家一类新药双歧杆菌乳杆

菌三联活菌片（商品名称：金双歧）和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商品名称：

定君生）。金双歧和定君生都是由人体原籍菌组成的微生态活菌制品，均为

国家重点新产品，连续多年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在细分领域内具有较高

的市场知名度。 

8、主要股东：万泽集团持股 77.78%，深圳市万泽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 22.22%。 

9、设立时间：1999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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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经查询，内蒙双奇未列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1、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内蒙双奇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74,113,487.46 301,728,698.31 

负债总额 192,345,000.09 112,537,804.63 

净资产 181,768,487.37 189,190,893.68 

应收账款总额 89,465,087.34 93,621,407.37 

项目 2018 年 1-7 月 2017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242,346,925.00 372,265,320.79 

营业利润 58,451,263.49 68,391,196.19 

净利润 50,433,153.43 58,129,58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255,889.46 129,530,382.40 

12、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

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8]436 号），内蒙双奇的资产

评估结论如下： 

内蒙双奇的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成本法）评估得出的市场

价值评估值为 34,725.90 万元，评估增值 15,483.03 万元，增值率 80.46 %。

内蒙双奇的股东全部权益采用收益法评估得出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118,000.00 万元，比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股东）权益评估增

值额为 99,823.15 万元，增值率为 549.18%。比母公司会计报表所有者（股

东）权益评估增值额为 98,757.13 万元，增值率为 513.21%。 

内蒙双奇是一家以研发、生产、销售微生态制剂为主的国家级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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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企业，其主要产品“金双岐”、“定君生”均为微生态制剂，被评为国家

级重点新产品。经过多年的重点开拓及发展，内蒙双奇已在微生态制剂领

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凭借其专业高效的团队、先进科学经营策略和

营销资源，以及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扩大，市场遍布全国各地，其销售收

入稳步增长，已经成为国内主要的微生态药品供应商。考虑到内蒙双奇的

经营模式以及其整体收益能力，结合本次评估目的，经分析上述两种方法

所得评估结果，我们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反映了全部影响评估对象价值

的因素，其评估结果更为合理，故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

最终评估结论。即内蒙双奇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为

118,000.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标的资产的

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反映了标的资产的盈利能力与财务状况，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甲方：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万泽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1）置入资产：内蒙双奇 34%股权 

（2）置出资产：常州万泽天海 50%股权 

3、标的资产价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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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

权置换所涉及的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 20091 号），截至基准日即 2018 年 7 月 31

日，常州万泽天海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05,903.53 万元。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

权涉及的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开元评报字[2018]436 号），截至基准日即 2018 年 7 月 31 日，内蒙双奇

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18,000.00 万元。 

根据上述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意确定本次置出资产（常

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 50%的股权）价格为 52,970.00 万元，本次置入资

产（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的股权）价格为 40,120.00 万元。 

4、本次交易方案 

（1）双方以置出资产作价与置入资产作价中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2）差额部分应支付对价：乙方应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的对价为置

入资产价格与置出资产价格的差额 12,850.00 万元。 

5、本次交易相关资产的交割 

（1）双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置入目标公司、置出

目标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如需）。 

（2）乙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 个月内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本

次交易方案中差额部分的价款 12,850.00 万元。 

6、过渡期损益 

自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当日）至资产交割日（包括当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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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期间内，置出资产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损益由甲方承担或享有；置

入资产在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损失由乙方承担。 

7、债权债务转移及人员安置 

本次交易不涉及交易双方及置出目标公司、置入目标公司的债权债务

转移及人员安置问题。 

8、合同的生效、解除或终止 

（1）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成立，经双方董事会、股东大会/股东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经双方协商一致，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就本次交易相关

事宜签署相关的补充协议，对本协议进行修改或补充，补充协议未约定的

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3）自本协议签署日起 12 个月内（或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同意的其他

期限），双方未能取得各自董事会、股东大会/股东会批准关于签署本协议的

决议，则本协议自动终止。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影响 

公司于 2014 年开始进军先进高温合金材料及构件领域，于 2015 年 3

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2016 年 4 月发布了《战略转型规划（修订版）》，

进一步明确上市公司选择“高温合金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这一高端制造

业作为上市公司今后重点战略发展方向，未来将逐步退出房地产业务。两

年多来，公司已逐步剥离不确定性较高的房地产项目。为确保顺利转型，

公司拟于 2018 年尽快剥离全部房地产资产。 

高温合金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行业，需要一定时间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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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温合金产业化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中，短期内收入规模较小。在此过

程中，需要公司持续加大投入以加快产业化进程。本次拟置入目标公司内

蒙双奇在微生态制剂行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 1-7 月的净利润分别为 4,925.03 万元、5,812.96 万元、5,043.32 万元，盈

利能力较强。通过本次交易，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落实公司战略转型规划

中关于彻底退出房地产行业的既定目标，另一方面，内蒙双奇具有良好的

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有利于助力公司高温合金业务进一步发展，确保转型

期内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外，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万泽

集团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对方万泽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通过本次资产置换，将控股股东持有的具有良好盈利能力及现金流的资产

注入上市公司，有助于公司高温合金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公司

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

利益。本次交易置入及置出资产定价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基础，

由双方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况。 

我们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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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资产置换交易符合公司逐步退出房地产业务的发展战略，同时有

利于将控股股东持有的具有良好盈利能力及现金流的资产逐步注入上市公

司，助力公司高温合金业务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

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

序，董事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交易遵循了公平、合法的原则，定价

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3、《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常州万泽天海置

业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资产置换协议》； 

4、《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9636 号）； 

5、《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8]009688

号）； 

6、《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置换所涉及的常州万泽天海置业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8]第 20091

号）； 

7、《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开元评报字[2018]4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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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28 日 




